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翊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50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258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翊鎧能預見將個人金融帳戶資料提供

他人，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犯罪

所得，並利用轉帳、提領等方式，致難以追查，而掩飾、隱

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竟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

及提供金融帳戶作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等

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4日9時24分前某時，在不詳地

點，將其所申請之中華郵政大園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大園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大園郵

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嗣該集團成員基

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集團

成員中自稱「黃慶鴻」者以LINE聯繫告訴人馮秋香，佯稱投

資股票獲利頗豐為由，邀約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等

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9時24分，匯款新臺

幣(下同)3萬元至上開大園郵局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

領一空。因認被告黃翊鎧所為，涉犯刑法第30條、同法第33

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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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

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

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

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

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翊鎧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黃翊鎧之

供述，告訴人馮秋香之指訴，告訴人之報案及匯款資料（含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

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

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

細），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

易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黃翊鎧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

騙集團使用，供詐取告訴人財物之事實不諱，但堅決否認

被訴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伊從事詐騙集團收

簿手工作，因買賣銀行帳戶糾紛，於111年8月間遭林信任及

臺中地區詐騙集團押走，並強取車子及大園郵局帳戶等資

料，伊並未主動交付帳戶，亦未同意他人使用，本案應係林

信任與臺中詐欺集團人員所為，與伊無涉等語。經查：

　㈠被告黃翊鎧對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後，基於

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欺集團成員

自稱「黃慶鴻」之人以LINE聯繫告訴人，佯稱投資股票獲利

頗豐，邀約告訴人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致告訴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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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上午9時24分許，匯出3萬元至本案

大園郵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等事實，於偵審中並不爭執，

核與告訴人馮秋香於警詢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內政部

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

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

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

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是本案應審究者，厥為被告黃翊鎧提供大園郵局帳戶資料予

詐欺集團成員時，主觀上是否基於自己之自由意志，有無幫

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茲敘明如下：

　⒈按刑法上幫助之行為，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

故意，而基於其他原因，以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尚難以幫

助論；且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使

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

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得成立。換言之，交付銀行帳戶而幫

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等幫助洗

錢罪之成立，必須交付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銀行

帳戶有被用於詐取他人財物或作為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

去向之可能。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

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則交付帳戶之人並無自己犯

罪或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帳戶者將持以對他人從

事詐欺犯罪而交付，又非認識交付帳戶行為將有為收受帳戶

者掩飾或隱匿該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交付，即難僅憑遭詐

騙之款項係匯入行為人所交付之銀行帳戶，即認行為人構成

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幫助洗

錢犯行。

　⒉觀諸被告黃翊鎧歷次辯解如下：

　⑴其於偵訊時供稱：我是收簿手，怎麼可能去賣自己的簿子，

我知道一定會出事。彭咸運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上手，他

欠林信任等人收簿子的錢，他們抓不到彭咸運，而我當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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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劉佩如分手，劉佩如就跟他們說一些是非，他們就來抓

我，叫我處理，我被人押著，手腳被束帶綁起來，我所有個

人如郵局、中信、國泰、富邦等銀行帳戶，於111年8月2日

都被林信任拿走，他隔日就賣給負責收簿子的鳳凰國際有限

公司，直到8月7日銀行帳戶警示才放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

37至238頁)。

　⑵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於111年8月那陣子的工作，是

帶要賣帳戶的人去申辦銀行帳戶，若有辦好，彭咸運會給我

5,000或者是1萬元。那天我朋友「國庸哥」(音譯)說有人不

會辦銀行帳戶，叫我過去教他，我於111年8月2日就跟「國

庸哥」去桃園市○○區○○街00號，抵達後看到3個要賣帳

戶的人和他們的2個朋友在場，其中1個朋友說那3個人想要

申辦中信銀帳戶，我就說現在有VTM(多功能視訊櫃檯)，可

以在超商辦銀行帳戶，並說明要帶什麼文件，此時林信任就

帶十幾個人拿刀槍衝進來，林信任是詐欺集團的人，他跟彭

咸運都是收簿子的人，林信任說彭咸運有跟他收1個以20萬

元販售的人頭帳戶，人頭帳戶跟人都被彭咸運的人接走了，

但彭咸運沒有給他錢，他認為我跟彭咸運一起騙他；他們把

我的手反綁在背後，將我的手機、皮包、鑰匙都拿走，我跟

林信任說不關我的事，他就說我的人已經被他們押著，就是

他說了算，要我拿出20萬元，我在房間被綁到隔天早上，之

後被帶到桃園區某個社區，在那又被押了十幾個小時，後來

又被帶到八德區某處，我在固定地點時手都是被綁著，這中

間在移動、用餐時，他們會把我的手鬆開，但都會有4個人

跟著我，所在空間都是他們的人，我沒有辦法逃跑。林信任

在其中某晚把我的手放開，要我用手機跟親友借錢，因為我

借不到20萬元，他們就說要賣我的簿子，在復興路的全聯附

近命我把手機解鎖後，用人臉辨識進入網路銀行，逐一登入

網路銀行，由他們去改密碼，逼我提供含大園郵局帳戶在內

之每間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之後就跟臺中詐欺集團的人聯

絡好，把我帶到復興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臺中詐欺集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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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抵達後，兩邊的人開始面對面點收我的東西，林信任應該

有告訴他們前述修改後的密碼，接著我就被臺中詐欺集團的

人帶走。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有命我去中信銀行帳戶的線上

約，我也是假裝配合辦理，後面我假意說我還有很多銀行帳

戶，讓我回桃園去拿，他們才讓我坐車回來，我回來時間已

經很晚，隔天才到大園分局報案。而林信任當初是先抓我的

頭髮打我全身，我用手抵擋，所以身體傷勢不明顯，但嘴巴

有流血，後面他們就沒有打我，因為我都配合他們，要借錢

就借錢，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他們什麼，但到復興路時他們有

敲我的頭，我報案時手上還有勒痕，而本案證人匯款的時間

是在111年8月4日，當時我還在林信任手上，詳細時間我有

筆記下來等語(見原審卷第186至188頁)。

　⑶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之前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做筆錄時，

因為郵局帳戶尚未變成警示帳戶，所以在警詢中並未提及此

部分，我在8月中旬之後，因郵局帳戶變成警示帳戶不能使

用，經向林信任及臺中那邊的詐騙集團詢問，他們都推說不

知情，因為當時所有的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回推就是他

們所為(見原審卷第268頁)；於本院審理時仍為相同陳述(見

本院卷第129頁)。　

　⑷依上開說明，被告黃翊鎧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

遭林信任等人強押取走大園郵局帳戶之過程，陳述雖詳簡有

別，惟主要均係講述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間，從事收購人

頭帳戶工作即俗稱之收簿手，其友人彭咸運為其上游，因同

為收簿手之詐欺集團成員林信任表示彭咸運積欠收購款項20

萬元，要求被告黃翊鎧為此事負責，於111年8月2日透過

「國庸哥」設局，誘騙被告黃翊鎧至桃園市○○區○○街00

號，其後林信任夥同十餘人到場壓制被告黃翊鎧，反綁其雙

手，並取走手機、皮包、鑰匙、車輛，先後將其帶至桃園市

八德區、桃園區之不詳社區囚禁。期間要求其向親友籌款，

無結果後要其交付銀行帳戶，迫其將手邊所有銀行帳戶(包

含大園郵局)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變更後，將其帶到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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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之全家便利商店，返還其手機、錢包(未還車)，然將其

連同所有銀行帳戶資料，一併交給臺中地區的詐欺集團成

員，被告黃翊鎧則在後續過程中假意配合，始遭釋放。被告

黃翊鎧在偵審中就上開過程具體詳述，且其與劉佩如為前男

女朋友關係，渠等基於參與犯罪組織，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洗錢等犯意，於111年5月間加入詐欺犯罪組織，共

同負責蒐集人頭帳戶，而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罪，

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等節，有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197號

判決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99至311頁）。是被告黃翊鎧承

認自己當時的工作就是負責為詐欺集團收購人頭帳戶之收簿

手，並非無據。被告黃翊鎧既係詐欺集團成員，專門收購人

頭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其收購帳戶即能獲得報酬，實

無必要再另行提供自己名下帳戶供被害人匯款，使自己顯名

遭到檢警查緝。是其辯稱擔任收簿手，知悉交付銀行帳戶一

定會出事，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帳戶給詐欺集團之主觀心理，

尚無悖於常情。

　⒊被告黃翊鎧於原審審理時陳稱：其於獲釋後立刻手寫筆記

(見原審卷第251頁)，並提出如原判決附圖⒈、⒉所示手寫

筆記1紙（見原審卷第273至274頁）。觀諸該筆記形式，係

以日期區分記載相關人名、地點、事件，內容簡略、用紙草

率，字跡、排版均非工整，確實像是摘要重要紀事，而非鉅

細靡遺編撰不實情節，難認為全屬虛構。

　⒋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

園派出所報案，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3月22日

園警分刑字第1130010341號函所附該分局大園派出所陳報

單、調查筆錄、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車牌號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該局111年8月23日園警分刑字第11

110029681號函（移轉八德分局辦理函文）在卷可查（見原

審卷第209至225頁），可見被告黃翊鎧確實於111年8月9日

即至警局就其所述遭剝奪行動自由乙事報案，並非臨訟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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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⒌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報案之警詢指稱：我於111年8月2

日凌晨2時許，駕駛甲車停放在桃園市○○區○○路2段與福

樂街口要去認識新朋友，我走進去○○區○○街00號，就被

一群網路上認識的朋友押，其中我認識林信任、「胖哥」、

「排骨」，我手被束帶束縛，之後被毆打，我全身的物品包

括甲車及房屋鑰匙、皮包等物都被林信任拿走，他們說我之

前介紹的交易有問題，懷疑我跟對方是一夥的，硬要我繳20

萬元，於8月3日把我從民生路帶到復興路367巷全聯旁的全

家超商內，由我老闆付出10萬元，我才跟我老闆到臺中避風

頭，脫離他們掌控，他們於8月4日將皮包、手機還給我，但

甲車及房屋鑰匙沒有還我，我的朋友於8月8日說車子被前女

友劉佩如開走，要再給保管費10萬元才能拿回甲車，所以我

要報案等語（見原審卷第213至217頁）。所述遭林信任等人

剝奪行動自由之主要情節，與其於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所

供大致相符，惟部分情節仍有不一，就此歧異部分，被告黃

翊鎧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在報案時有些話沒有講清楚，當

時不敢把很多事情講出來，我記得當時有說什麼是跟老闆借

錢，是沒有講實話，因為他們都有我家地址，而且有去我家

找過我，我那時在做幫人賣簿子的工作。我報案時沒有特別

就本案大園郵局帳戶提款卡、密碼的事說明，是因為當時大

園郵局帳戶還沒有變成警示帳戶，所以我不知道，也就沒有

特別講這件事情，是在8月中旬之後，我的郵局帳戶不能

用，我當時有詢問林信任跟臺中那邊的人，他們都不承認，

但我回推這件事情，想到我被押走時，郵局帳戶資料都在他

們手上，覺得是他們做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68頁）。可見

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警局報案，主要係因8月2日遭

林信任等人以仲介交易糾紛為由，將其壓制後用束帶將雙手

束縛，向其索討金錢，之後雖已獲釋，然所有之甲車遭他人

駛離，其為找尋甲車才報案，當時尚不敢對警方坦承其為詐

欺集團收簿手、林信任亦為詐欺集團成員、所謂交易糾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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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上手彭咸運疑似黑吃黑侵吞收簿款項、其8月4日後係遭

詐欺集團成員帶至臺中等節，才會於報案時對於不利己部分

有所隱瞞；而證人馮秋香遭詐欺後，於111年8月4日匯款至

大園郵局帳戶，發現受騙後於同年8月11日至警局報案乙

節，有證人之警詢筆錄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

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存卷可查（見偵字卷第83至88頁、

第163頁），則被告黃翊鎧供稱其111年8月9日報案時，大園

郵局帳戶尚未通報為警示帳戶乙節，合於實情。縱被告黃翊

鎧當時可能有預見帳戶遭林信任等人取走，或有供犯罪使用

之事，然就斯時而言，銀行帳戶可能遭犯罪所用究屬未來之

事，且其深怕遭到林信任等人報復，故先申告與其切身相關

之甲車遭駛離之事，而未提及林信任等人強迫其交付大園郵

局帳戶資料等節，尚與一般常情無違，不得據此即認報案內

容與被告在偵審程序中所言有重大歧異，而認為其於本案歷

次所供虛偽不實。

　⒍林信任被訴妨害自由一事，雖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

起訴處分，有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445號不起訴處分

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惟該不起訴之理由

係以「除告訴人（即被告黃翊鎧）之指訴外，復查無其他證

據足認被告（林信任）有何犯行，應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

足」，即因證據未達起訴門檻，而無法對於林信任作出起訴

處分，並非確定沒有被告黃翊鎧所指訴之事。

　⒎至卷內告訴人之指訴，告訴人報案時所提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

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資料，僅

能證明告訴人受騙、匯款之經過，仍不能證明詐騙集團取得

被告帳戶之緣由，進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關於交付金融帳戶、贓款之人是否成立幫助、參

與詐欺取財罪或洗錢罪，既因有受詐騙、受脅迫而交付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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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或提交贓款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證據法

則，就其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或參與

詐欺取財、洗錢行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有事實足認提

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有可能係遭

詐騙所致，或該等資料歷經迂迥取得之使用後，已逸脫原提

供者最初之用意，乃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復無明確事

證足以確信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

有何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幫助犯罪故意，因而對於其主觀犯意

存有合理懷疑時，基於上開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原則，即應

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本案既難排除被告黃翊鎧係受到強

暴或脅迫之情狀下始提供大園郵局帳戶，即無從認定被告黃

翊鎧確係出於自由意願交付提供帳戶資料給詐欺集團成員，

而為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等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及所舉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能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

助洗錢之故意，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黃翊鎧無罪

之諭知。

六、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翊鎧有起

訴書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而為被告黃翊鎧無

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正犯與幫助犯

乃法律上對行為人有無參與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之評價，非

謂現實生活中之正犯絕無可能再另有幫助犯之行為。原審既

認定被告黃翊鎧另案收購帳戶之目的係為獲得報酬，則是否

能獲得報酬始為被告黃翊鎧在乎的事，又不論為正犯或共犯

均有遭檢警查緝之可能，原審僅以被告黃翊鎧自己所提供之

手寫筆記、報案紀錄、帳戶警示資料等，恐均為其涉案前後

自導自演，以謀求遭查緝後脫罪之相關證據作為補強，且未

依職權傳喚證人林信任到庭具結作證以相互勾稽，即逕認被

告本案所辯非臨訟杜撰且為可採，違反經驗法則云云。

　㈡本件檢察官就被告黃翊鎧以何種「原因」，獲取何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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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而交付帳戶，並未舉證；雖檢察官指法院應依職權傳喚

林信任到庭作證，然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

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

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

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

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

之 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

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

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

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所稱

「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

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

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

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但書所指

「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

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

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

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

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

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等各保障規定，強化檢察

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

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因

此，非但未減損被害人權益，亦顧及被告利益，於訴訟照料

及澄清義務，兼容並具。本案大園郵局帳戶如何流入詐騙集

團手中，業據原審參酌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經與卷附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手寫

筆記、帳戶警示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

心證形成之依據，並非單以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為認定。而於

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中，檢察官均未請求傳喚林信任

（見原審金訴卷第192頁、第26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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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亦表示無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審

理中經審判長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檢察官及

被告均答稱：「沒有」（見本院卷第126頁），即已表示無

其他證據需要調查。本院認事證已明，自無再「依職權」傳

喚林信任之必要。

　㈢綜上，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

及幫助洗錢之故意，不能證明犯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

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

摘原判決不當，依前揭各節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耀賢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提起上訴，檢察官

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駱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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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翊鎧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50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2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翊鎧能預見將個人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犯罪所得，並利用轉帳、提領等方式，致難以追查，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竟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提供金融帳戶作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等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4日9時24分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請之中華郵政大園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園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大園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嗣該集團成員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集團成員中自稱「黃慶鴻」者以LINE聯繫告訴人馮秋香，佯稱投資股票獲利頗豐為由，邀約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9時24分，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上開大園郵局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因認被告黃翊鎧所為，涉犯刑法第30條、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翊鎧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黃翊鎧之供述，告訴人馮秋香之指訴，告訴人之報案及匯款資料（含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黃翊鎧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騙集團使用，供詐取告訴人財物之事實不諱，但堅決否認 被訴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伊從事詐騙集團收簿手工作，因買賣銀行帳戶糾紛，於111年8月間遭林信任及臺中地區詐騙集團押走，並強取車子及大園郵局帳戶等資料，伊並未主動交付帳戶，亦未同意他人使用，本案應係林信任與臺中詐欺集團人員所為，與伊無涉等語。經查：
　㈠被告黃翊鎧對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欺集團成員自稱「黃慶鴻」之人以LINE聯繫告訴人，佯稱投資股票獲利頗豐，邀約告訴人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上午9時24分許，匯出3萬元至本案大園郵局帳戶，旋遭提領一空等事實，於偵審中並不爭執，核與告訴人馮秋香於警詢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是本案應審究者，厥為被告黃翊鎧提供大園郵局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時，主觀上是否基於自己之自由意志，有無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茲敘明如下：
　⒈按刑法上幫助之行為，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而基於其他原因，以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尚難以幫助論；且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使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得成立。換言之，交付銀行帳戶而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等幫助洗錢罪之成立，必須交付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銀行帳戶有被用於詐取他人財物或作為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可能。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則交付帳戶之人並無自己犯罪或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帳戶者將持以對他人從事詐欺犯罪而交付，又非認識交付帳戶行為將有為收受帳戶者掩飾或隱匿該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交付，即難僅憑遭詐騙之款項係匯入行為人所交付之銀行帳戶，即認行為人構成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幫助洗錢犯行。
　⒉觀諸被告黃翊鎧歷次辯解如下：
　⑴其於偵訊時供稱：我是收簿手，怎麼可能去賣自己的簿子，我知道一定會出事。彭咸運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上手，他欠林信任等人收簿子的錢，他們抓不到彭咸運，而我當時與女友劉佩如分手，劉佩如就跟他們說一些是非，他們就來抓我，叫我處理，我被人押著，手腳被束帶綁起來，我所有個人如郵局、中信、國泰、富邦等銀行帳戶，於111年8月2日都被林信任拿走，他隔日就賣給負責收簿子的鳳凰國際有限公司，直到8月7日銀行帳戶警示才放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37至238頁)。
　⑵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於111年8月那陣子的工作，是帶要賣帳戶的人去申辦銀行帳戶，若有辦好，彭咸運會給我5,000或者是1萬元。那天我朋友「國庸哥」(音譯)說有人不會辦銀行帳戶，叫我過去教他，我於111年8月2日就跟「國庸哥」去桃園市○○區○○街00號，抵達後看到3個要賣帳戶的人和他們的2個朋友在場，其中1個朋友說那3個人想要申辦中信銀帳戶，我就說現在有VTM(多功能視訊櫃檯)，可以在超商辦銀行帳戶，並說明要帶什麼文件，此時林信任就帶十幾個人拿刀槍衝進來，林信任是詐欺集團的人，他跟彭咸運都是收簿子的人，林信任說彭咸運有跟他收1個以20萬元販售的人頭帳戶，人頭帳戶跟人都被彭咸運的人接走了，但彭咸運沒有給他錢，他認為我跟彭咸運一起騙他；他們把我的手反綁在背後，將我的手機、皮包、鑰匙都拿走，我跟林信任說不關我的事，他就說我的人已經被他們押著，就是他說了算，要我拿出20萬元，我在房間被綁到隔天早上，之後被帶到桃園區某個社區，在那又被押了十幾個小時，後來又被帶到八德區某處，我在固定地點時手都是被綁著，這中間在移動、用餐時，他們會把我的手鬆開，但都會有4個人跟著我，所在空間都是他們的人，我沒有辦法逃跑。林信任在其中某晚把我的手放開，要我用手機跟親友借錢，因為我借不到20萬元，他們就說要賣我的簿子，在復興路的全聯附近命我把手機解鎖後，用人臉辨識進入網路銀行，逐一登入網路銀行，由他們去改密碼，逼我提供含大園郵局帳戶在內之每間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之後就跟臺中詐欺集團的人聯絡好，把我帶到復興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抵達後，兩邊的人開始面對面點收我的東西，林信任應該有告訴他們前述修改後的密碼，接著我就被臺中詐欺集團的人帶走。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有命我去中信銀行帳戶的線上約，我也是假裝配合辦理，後面我假意說我還有很多銀行帳戶，讓我回桃園去拿，他們才讓我坐車回來，我回來時間已經很晚，隔天才到大園分局報案。而林信任當初是先抓我的頭髮打我全身，我用手抵擋，所以身體傷勢不明顯，但嘴巴有流血，後面他們就沒有打我，因為我都配合他們，要借錢就借錢，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他們什麼，但到復興路時他們有敲我的頭，我報案時手上還有勒痕，而本案證人匯款的時間是在111年8月4日，當時我還在林信任手上，詳細時間我有筆記下來等語(見原審卷第186至188頁)。
　⑶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之前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做筆錄時，因為郵局帳戶尚未變成警示帳戶，所以在警詢中並未提及此部分，我在8月中旬之後，因郵局帳戶變成警示帳戶不能使用，經向林信任及臺中那邊的詐騙集團詢問，他們都推說不知情，因為當時所有的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回推就是他們所為(見原審卷第268頁)；於本院審理時仍為相同陳述(見本院卷第129頁)。　
　⑷依上開說明，被告黃翊鎧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遭林信任等人強押取走大園郵局帳戶之過程，陳述雖詳簡有別，惟主要均係講述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間，從事收購人頭帳戶工作即俗稱之收簿手，其友人彭咸運為其上游，因同為收簿手之詐欺集團成員林信任表示彭咸運積欠收購款項20萬元，要求被告黃翊鎧為此事負責，於111年8月2日透過「國庸哥」設局，誘騙被告黃翊鎧至桃園市○○區○○街00號，其後林信任夥同十餘人到場壓制被告黃翊鎧，反綁其雙手，並取走手機、皮包、鑰匙、車輛，先後將其帶至桃園市八德區、桃園區之不詳社區囚禁。期間要求其向親友籌款，無結果後要其交付銀行帳戶，迫其將手邊所有銀行帳戶(包含大園郵局)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變更後，將其帶到復興路上之全家便利商店，返還其手機、錢包(未還車)，然將其連同所有銀行帳戶資料，一併交給臺中地區的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黃翊鎧則在後續過程中假意配合，始遭釋放。被告黃翊鎧在偵審中就上開過程具體詳述，且其與劉佩如為前男女朋友關係，渠等基於參與犯罪組織，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意，於111年5月間加入詐欺犯罪組織，共同負責蒐集人頭帳戶，而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罪，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等節，有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197號判決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99至311頁）。是被告黃翊鎧承認自己當時的工作就是負責為詐欺集團收購人頭帳戶之收簿手，並非無據。被告黃翊鎧既係詐欺集團成員，專門收購人頭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其收購帳戶即能獲得報酬，實無必要再另行提供自己名下帳戶供被害人匯款，使自己顯名遭到檢警查緝。是其辯稱擔任收簿手，知悉交付銀行帳戶一定會出事，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帳戶給詐欺集團之主觀心理，尚無悖於常情。
　⒊被告黃翊鎧於原審審理時陳稱：其於獲釋後立刻手寫筆記(見原審卷第251頁)，並提出如原判決附圖⒈、⒉所示手寫筆記1紙（見原審卷第273至274頁）。觀諸該筆記形式，係以日期區分記載相關人名、地點、事件，內容簡略、用紙草率，字跡、排版均非工整，確實像是摘要重要紀事，而非鉅細靡遺編撰不實情節，難認為全屬虛構。
　⒋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報案，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3月22日園警分刑字第1130010341號函所附該分局大園派出所陳報單、調查筆錄、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車牌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該局111年8月23日園警分刑字第11110029681號函（移轉八德分局辦理函文）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09至225頁），可見被告黃翊鎧確實於111年8月9日即至警局就其所述遭剝奪行動自由乙事報案，並非臨訟杜撰。
　⒌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報案之警詢指稱：我於111年8月2日凌晨2時許，駕駛甲車停放在桃園市○○區○○路2段與福樂街口要去認識新朋友，我走進去○○區○○街00號，就被一群網路上認識的朋友押，其中我認識林信任、「胖哥」、「排骨」，我手被束帶束縛，之後被毆打，我全身的物品包括甲車及房屋鑰匙、皮包等物都被林信任拿走，他們說我之前介紹的交易有問題，懷疑我跟對方是一夥的，硬要我繳20萬元，於8月3日把我從民生路帶到復興路367巷全聯旁的全家超商內，由我老闆付出10萬元，我才跟我老闆到臺中避風頭，脫離他們掌控，他們於8月4日將皮包、手機還給我，但甲車及房屋鑰匙沒有還我，我的朋友於8月8日說車子被前女友劉佩如開走，要再給保管費10萬元才能拿回甲車，所以我要報案等語（見原審卷第213至217頁）。所述遭林信任等人剝奪行動自由之主要情節，與其於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所供大致相符，惟部分情節仍有不一，就此歧異部分，被告黃翊鎧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在報案時有些話沒有講清楚，當時不敢把很多事情講出來，我記得當時有說什麼是跟老闆借錢，是沒有講實話，因為他們都有我家地址，而且有去我家找過我，我那時在做幫人賣簿子的工作。我報案時沒有特別就本案大園郵局帳戶提款卡、密碼的事說明，是因為當時大園郵局帳戶還沒有變成警示帳戶，所以我不知道，也就沒有特別講這件事情，是在8月中旬之後，我的郵局帳戶不能用，我當時有詢問林信任跟臺中那邊的人，他們都不承認，但我回推這件事情，想到我被押走時，郵局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覺得是他們做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68頁）。可見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警局報案，主要係因8月2日遭林信任等人以仲介交易糾紛為由，將其壓制後用束帶將雙手束縛，向其索討金錢，之後雖已獲釋，然所有之甲車遭他人駛離，其為找尋甲車才報案，當時尚不敢對警方坦承其為詐欺集團收簿手、林信任亦為詐欺集團成員、所謂交易糾紛實為其上手彭咸運疑似黑吃黑侵吞收簿款項、其8月4日後係遭詐欺集團成員帶至臺中等節，才會於報案時對於不利己部分有所隱瞞；而證人馮秋香遭詐欺後，於111年8月4日匯款至大園郵局帳戶，發現受騙後於同年8月11日至警局報案乙節，有證人之警詢筆錄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存卷可查（見偵字卷第83至88頁、第163頁），則被告黃翊鎧供稱其111年8月9日報案時，大園郵局帳戶尚未通報為警示帳戶乙節，合於實情。縱被告黃翊鎧當時可能有預見帳戶遭林信任等人取走，或有供犯罪使用之事，然就斯時而言，銀行帳戶可能遭犯罪所用究屬未來之事，且其深怕遭到林信任等人報復，故先申告與其切身相關之甲車遭駛離之事，而未提及林信任等人強迫其交付大園郵局帳戶資料等節，尚與一般常情無違，不得據此即認報案內容與被告在偵審程序中所言有重大歧異，而認為其於本案歷次所供虛偽不實。
　⒍林信任被訴妨害自由一事，雖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處分，有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44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惟該不起訴之理由係以「除告訴人（即被告黃翊鎧）之指訴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林信任）有何犯行，應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即因證據未達起訴門檻，而無法對於林信任作出起訴處分，並非確定沒有被告黃翊鎧所指訴之事。
　⒎至卷內告訴人之指訴，告訴人報案時所提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資料，僅能證明告訴人受騙、匯款之經過，仍不能證明詐騙集團取得被告帳戶之緣由，進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關於交付金融帳戶、贓款之人是否成立幫助、參與詐欺取財罪或洗錢罪，既因有受詐騙、受脅迫而交付帳戶資料或提交贓款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就其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行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有事實足認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有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該等資料歷經迂迥取得之使用後，已逸脫原提供者最初之用意，乃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復無明確事證足以確信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有何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幫助犯罪故意，因而對於其主觀犯意存有合理懷疑時，基於上開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本案既難排除被告黃翊鎧係受到強暴或脅迫之情狀下始提供大園郵局帳戶，即無從認定被告黃翊鎧確係出於自由意願交付提供帳戶資料給詐欺集團成員，而為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等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所舉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能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故意，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黃翊鎧無罪之諭知。
六、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翊鎧有起訴書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而為被告黃翊鎧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正犯與幫助犯乃法律上對行為人有無參與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之評價，非謂現實生活中之正犯絕無可能再另有幫助犯之行為。原審既認定被告黃翊鎧另案收購帳戶之目的係為獲得報酬，則是否能獲得報酬始為被告黃翊鎧在乎的事，又不論為正犯或共犯均有遭檢警查緝之可能，原審僅以被告黃翊鎧自己所提供之手寫筆記、報案紀錄、帳戶警示資料等，恐均為其涉案前後自導自演，以謀求遭查緝後脫罪之相關證據作為補強，且未依職權傳喚證人林信任到庭具結作證以相互勾稽，即逕認被告本案所辯非臨訟杜撰且為可採，違反經驗法則云云。
　㈡本件檢察官就被告黃翊鎧以何種「原因」，獲取何種「報酬」而交付帳戶，並未舉證；雖檢察官指法院應依職權傳喚林信任到庭作證，然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但書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等各保障規定，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因此，非但未減損被害人權益，亦顧及被告利益，於訴訟照料及澄清義務，兼容並具。本案大園郵局帳戶如何流入詐騙集團手中，業據原審參酌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經與卷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手寫筆記、帳戶警示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心證形成之依據，並非單以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為認定。而於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中，檢察官均未請求傳喚林信任（見原審金訴卷第192頁、第26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檢察官亦表示無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審理中經審判長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答稱：「沒有」（見本院卷第126頁），即已表示無其他證據需要調查。本院認事證已明，自無再「依職權」傳喚林信任之必要。
　㈢綜上，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故意，不能證明犯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依前揭各節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耀賢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提起上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駱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翊鎧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50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258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翊鎧能預見將個人金融帳戶資料提供

    他人，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犯罪

    所得，並利用轉帳、提領等方式，致難以追查，而掩飾、隱

    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竟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

    及提供金融帳戶作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等

    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4日9時24分前某時，在不詳地

    點，將其所申請之中華郵政大園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大園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大園郵

    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嗣該集團成員基

    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集團

    成員中自稱「黃慶鴻」者以LINE聯繫告訴人馮秋香，佯稱投

    資股票獲利頗豐為由，邀約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等語

    ，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9時24分，匯款新臺幣

    (下同)3萬元至上開大園郵局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

    空。因認被告黃翊鎧所為，涉犯刑法第30條、同法第339條

    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

    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

    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

    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翊鎧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黃翊鎧之

    供述，告訴人馮秋香之指訴，告訴人之報案及匯款資料（含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

    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

    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

    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黃翊鎧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

    騙集團使用，供詐取告訴人財物之事實不諱，但堅決否認 

    被訴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伊從事詐騙集團收

    簿手工作，因買賣銀行帳戶糾紛，於111年8月間遭林信任及

    臺中地區詐騙集團押走，並強取車子及大園郵局帳戶等資料

    ，伊並未主動交付帳戶，亦未同意他人使用，本案應係林信

    任與臺中詐欺集團人員所為，與伊無涉等語。經查：

　㈠被告黃翊鎧對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後，基於

    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欺集團成員

    自稱「黃慶鴻」之人以LINE聯繫告訴人，佯稱投資股票獲利

    頗豐，邀約告訴人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致告訴人陷

    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上午9時24分許，匯出3萬元至本案

    大園郵局帳戶，旋遭提領一空等事實，於偵審中並不爭執，

    核與告訴人馮秋香於警詢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內政部

    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

    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

    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

    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是本案應審究者，厥為被告黃翊鎧提供大園郵局帳戶資料予

    詐欺集團成員時，主觀上是否基於自己之自由意志，有無幫

    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茲敘明如下：

　⒈按刑法上幫助之行為，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

    故意，而基於其他原因，以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尚難以幫

    助論；且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使

    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

    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得成立。換言之，交付銀行帳戶而幫

    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等幫助洗

    錢罪之成立，必須交付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銀行

    帳戶有被用於詐取他人財物或作為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

    去向之可能。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

    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則交付帳戶之人並無自己犯

    罪或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帳戶者將持以對他人從

    事詐欺犯罪而交付，又非認識交付帳戶行為將有為收受帳戶

    者掩飾或隱匿該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交付，即難僅憑遭詐

    騙之款項係匯入行為人所交付之銀行帳戶，即認行為人構成

    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幫助洗

    錢犯行。

　⒉觀諸被告黃翊鎧歷次辯解如下：

　⑴其於偵訊時供稱：我是收簿手，怎麼可能去賣自己的簿子，

    我知道一定會出事。彭咸運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上手，他

    欠林信任等人收簿子的錢，他們抓不到彭咸運，而我當時與

    女友劉佩如分手，劉佩如就跟他們說一些是非，他們就來抓

    我，叫我處理，我被人押著，手腳被束帶綁起來，我所有個

    人如郵局、中信、國泰、富邦等銀行帳戶，於111年8月2日

    都被林信任拿走，他隔日就賣給負責收簿子的鳳凰國際有限

    公司，直到8月7日銀行帳戶警示才放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

    37至238頁)。

　⑵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於111年8月那陣子的工作，是

    帶要賣帳戶的人去申辦銀行帳戶，若有辦好，彭咸運會給我

    5,000或者是1萬元。那天我朋友「國庸哥」(音譯)說有人不

    會辦銀行帳戶，叫我過去教他，我於111年8月2日就跟「國

    庸哥」去桃園市○○區○○街00號，抵達後看到3個要賣帳戶的

    人和他們的2個朋友在場，其中1個朋友說那3個人想要申辦

    中信銀帳戶，我就說現在有VTM(多功能視訊櫃檯)，可以在

    超商辦銀行帳戶，並說明要帶什麼文件，此時林信任就帶十

    幾個人拿刀槍衝進來，林信任是詐欺集團的人，他跟彭咸運

    都是收簿子的人，林信任說彭咸運有跟他收1個以20萬元販

    售的人頭帳戶，人頭帳戶跟人都被彭咸運的人接走了，但彭

    咸運沒有給他錢，他認為我跟彭咸運一起騙他；他們把我的

    手反綁在背後，將我的手機、皮包、鑰匙都拿走，我跟林信

    任說不關我的事，他就說我的人已經被他們押著，就是他說

    了算，要我拿出20萬元，我在房間被綁到隔天早上，之後被

    帶到桃園區某個社區，在那又被押了十幾個小時，後來又被

    帶到八德區某處，我在固定地點時手都是被綁著，這中間在

    移動、用餐時，他們會把我的手鬆開，但都會有4個人跟著

    我，所在空間都是他們的人，我沒有辦法逃跑。林信任在其

    中某晚把我的手放開，要我用手機跟親友借錢，因為我借不

    到20萬元，他們就說要賣我的簿子，在復興路的全聯附近命

    我把手機解鎖後，用人臉辨識進入網路銀行，逐一登入網路

    銀行，由他們去改密碼，逼我提供含大園郵局帳戶在內之每

    間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之後就跟臺中詐欺集團的人聯絡好

    ，把我帶到復興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抵

    達後，兩邊的人開始面對面點收我的東西，林信任應該有告

    訴他們前述修改後的密碼，接著我就被臺中詐欺集團的人帶

    走。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有命我去中信銀行帳戶的線上約，我

    也是假裝配合辦理，後面我假意說我還有很多銀行帳戶，讓

    我回桃園去拿，他們才讓我坐車回來，我回來時間已經很晚

    ，隔天才到大園分局報案。而林信任當初是先抓我的頭髮打

    我全身，我用手抵擋，所以身體傷勢不明顯，但嘴巴有流血

    ，後面他們就沒有打我，因為我都配合他們，要借錢就借錢

    ，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他們什麼，但到復興路時他們有敲我的

    頭，我報案時手上還有勒痕，而本案證人匯款的時間是在11

    1年8月4日，當時我還在林信任手上，詳細時間我有筆記下

    來等語(見原審卷第186至188頁)。

　⑶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之前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做筆錄時，

    因為郵局帳戶尚未變成警示帳戶，所以在警詢中並未提及此

    部分，我在8月中旬之後，因郵局帳戶變成警示帳戶不能使

    用，經向林信任及臺中那邊的詐騙集團詢問，他們都推說不

    知情，因為當時所有的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回推就是他

    們所為(見原審卷第268頁)；於本院審理時仍為相同陳述(見

    本院卷第129頁)。　

　⑷依上開說明，被告黃翊鎧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

    遭林信任等人強押取走大園郵局帳戶之過程，陳述雖詳簡有

    別，惟主要均係講述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間，從事收購人

    頭帳戶工作即俗稱之收簿手，其友人彭咸運為其上游，因同

    為收簿手之詐欺集團成員林信任表示彭咸運積欠收購款項20

    萬元，要求被告黃翊鎧為此事負責，於111年8月2日透過「

    國庸哥」設局，誘騙被告黃翊鎧至桃園市○○區○○街00號，其

    後林信任夥同十餘人到場壓制被告黃翊鎧，反綁其雙手，並

    取走手機、皮包、鑰匙、車輛，先後將其帶至桃園市八德區

    、桃園區之不詳社區囚禁。期間要求其向親友籌款，無結果

    後要其交付銀行帳戶，迫其將手邊所有銀行帳戶(包含大園

    郵局)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變更後，將其帶到復興路上之

    全家便利商店，返還其手機、錢包(未還車)，然將其連同所

    有銀行帳戶資料，一併交給臺中地區的詐欺集團成員，被告

    黃翊鎧則在後續過程中假意配合，始遭釋放。被告黃翊鎧在

    偵審中就上開過程具體詳述，且其與劉佩如為前男女朋友關

    係，渠等基於參與犯罪組織，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洗錢等犯意，於111年5月間加入詐欺犯罪組織，共同負責蒐

    集人頭帳戶，而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罪，經法院判

    處徒刑確定等節，有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197號判決在卷

    可佐（見原審卷第299至311頁）。是被告黃翊鎧承認自己當

    時的工作就是負責為詐欺集團收購人頭帳戶之收簿手，並非

    無據。被告黃翊鎧既係詐欺集團成員，專門收購人頭帳戶供

    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其收購帳戶即能獲得報酬，實無必要再

    另行提供自己名下帳戶供被害人匯款，使自己顯名遭到檢警

    查緝。是其辯稱擔任收簿手，知悉交付銀行帳戶一定會出事

    ，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帳戶給詐欺集團之主觀心理，尚無悖於

    常情。

　⒊被告黃翊鎧於原審審理時陳稱：其於獲釋後立刻手寫筆記(見

    原審卷第251頁)，並提出如原判決附圖⒈、⒉所示手寫筆記1

    紙（見原審卷第273至274頁）。觀諸該筆記形式，係以日期

    區分記載相關人名、地點、事件，內容簡略、用紙草率，字

    跡、排版均非工整，確實像是摘要重要紀事，而非鉅細靡遺

    編撰不實情節，難認為全屬虛構。

　⒋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

    派出所報案，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3月22日園

    警分刑字第1130010341號函所附該分局大園派出所陳報單、

    調查筆錄、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車牌號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該局111年8月23日園警分刑字第111100

    29681號函（移轉八德分局辦理函文）在卷可查（見原審卷

    第209至225頁），可見被告黃翊鎧確實於111年8月9日即至

    警局就其所述遭剝奪行動自由乙事報案，並非臨訟杜撰。

　⒌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報案之警詢指稱：我於111年8月2

    日凌晨2時許，駕駛甲車停放在桃園市○○區○○路2段與福樂街

    口要去認識新朋友，我走進去○○區○○街00號，就被一群網路

    上認識的朋友押，其中我認識林信任、「胖哥」、「排骨」

    ，我手被束帶束縛，之後被毆打，我全身的物品包括甲車及

    房屋鑰匙、皮包等物都被林信任拿走，他們說我之前介紹的

    交易有問題，懷疑我跟對方是一夥的，硬要我繳20萬元，於

    8月3日把我從民生路帶到復興路367巷全聯旁的全家超商內

    ，由我老闆付出10萬元，我才跟我老闆到臺中避風頭，脫離

    他們掌控，他們於8月4日將皮包、手機還給我，但甲車及房

    屋鑰匙沒有還我，我的朋友於8月8日說車子被前女友劉佩如

    開走，要再給保管費10萬元才能拿回甲車，所以我要報案等

    語（見原審卷第213至217頁）。所述遭林信任等人剝奪行動

    自由之主要情節，與其於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所供大致相

    符，惟部分情節仍有不一，就此歧異部分，被告黃翊鎧於原

    審審理時供稱：我在報案時有些話沒有講清楚，當時不敢把

    很多事情講出來，我記得當時有說什麼是跟老闆借錢，是沒

    有講實話，因為他們都有我家地址，而且有去我家找過我，

    我那時在做幫人賣簿子的工作。我報案時沒有特別就本案大

    園郵局帳戶提款卡、密碼的事說明，是因為當時大園郵局帳

    戶還沒有變成警示帳戶，所以我不知道，也就沒有特別講這

    件事情，是在8月中旬之後，我的郵局帳戶不能用，我當時

    有詢問林信任跟臺中那邊的人，他們都不承認，但我回推這

    件事情，想到我被押走時，郵局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覺

    得是他們做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68頁）。可見被告黃翊鎧

    於111年8月9日至警局報案，主要係因8月2日遭林信任等人

    以仲介交易糾紛為由，將其壓制後用束帶將雙手束縛，向其

    索討金錢，之後雖已獲釋，然所有之甲車遭他人駛離，其為

    找尋甲車才報案，當時尚不敢對警方坦承其為詐欺集團收簿

    手、林信任亦為詐欺集團成員、所謂交易糾紛實為其上手彭

    咸運疑似黑吃黑侵吞收簿款項、其8月4日後係遭詐欺集團成

    員帶至臺中等節，才會於報案時對於不利己部分有所隱瞞；

    而證人馮秋香遭詐欺後，於111年8月4日匯款至大園郵局帳

    戶，發現受騙後於同年8月11日至警局報案乙節，有證人之

    警詢筆錄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存卷可查（見偵字卷第83至88頁、第163頁），

    則被告黃翊鎧供稱其111年8月9日報案時，大園郵局帳戶尚

    未通報為警示帳戶乙節，合於實情。縱被告黃翊鎧當時可能

    有預見帳戶遭林信任等人取走，或有供犯罪使用之事，然就

    斯時而言，銀行帳戶可能遭犯罪所用究屬未來之事，且其深

    怕遭到林信任等人報復，故先申告與其切身相關之甲車遭駛

    離之事，而未提及林信任等人強迫其交付大園郵局帳戶資料

    等節，尚與一般常情無違，不得據此即認報案內容與被告在

    偵審程序中所言有重大歧異，而認為其於本案歷次所供虛偽

    不實。

　⒍林信任被訴妨害自由一事，雖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

    起訴處分，有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445號不起訴處分

    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惟該不起訴之理由

    係以「除告訴人（即被告黃翊鎧）之指訴外，復查無其他證

    據足認被告（林信任）有何犯行，應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即因證據未達起訴門檻，而無法對於林信任作出起訴處

    分，並非確定沒有被告黃翊鎧所指訴之事。

　⒎至卷內告訴人之指訴，告訴人報案時所提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

    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資料，僅

    能證明告訴人受騙、匯款之經過，仍不能證明詐騙集團取得

    被告帳戶之緣由，進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關於交付金融帳戶、贓款之人是否成立幫助、參

    與詐欺取財罪或洗錢罪，既因有受詐騙、受脅迫而交付帳戶

    資料或提交贓款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證據法

    則，就其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或參與

    詐欺取財、洗錢行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有事實足認提

    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有可能係遭

    詐騙所致，或該等資料歷經迂迥取得之使用後，已逸脫原提

    供者最初之用意，乃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復無明確事

    證足以確信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

    有何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幫助犯罪故意，因而對於其主觀犯意

    存有合理懷疑時，基於上開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原則，即應

    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本案既難排除被告黃翊鎧係受到強

    暴或脅迫之情狀下始提供大園郵局帳戶，即無從認定被告黃

    翊鎧確係出於自由意願交付提供帳戶資料給詐欺集團成員，

    而為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等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及所舉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能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

    助洗錢之故意，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黃翊鎧無罪

    之諭知。

六、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翊鎧有起

    訴書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而為被告黃翊鎧無

    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正犯與幫助犯

    乃法律上對行為人有無參與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之評價，非

    謂現實生活中之正犯絕無可能再另有幫助犯之行為。原審既

    認定被告黃翊鎧另案收購帳戶之目的係為獲得報酬，則是否

    能獲得報酬始為被告黃翊鎧在乎的事，又不論為正犯或共犯

    均有遭檢警查緝之可能，原審僅以被告黃翊鎧自己所提供之

    手寫筆記、報案紀錄、帳戶警示資料等，恐均為其涉案前後

    自導自演，以謀求遭查緝後脫罪之相關證據作為補強，且未

    依職權傳喚證人林信任到庭具結作證以相互勾稽，即逕認被

    告本案所辯非臨訟杜撰且為可採，違反經驗法則云云。

　㈡本件檢察官就被告黃翊鎧以何種「原因」，獲取何種「報酬

    」而交付帳戶，並未舉證；雖檢察官指法院應依職權傳喚林

    信任到庭作證，然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

    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

    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

    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

    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

    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

    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

    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

    整體法律秩序理念。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所稱「

    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

    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

    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

    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但書所指「

    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

    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

    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

    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

    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

    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等各保障規定，強化檢察官之控

    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

    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因此，非但

    未減損被害人權益，亦顧及被告利益，於訴訟照料及澄清義

    務，兼容並具。本案大園郵局帳戶如何流入詐騙集團手中，

    業據原審參酌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經與卷附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手寫筆記、帳

    戶警示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心證形成

    之依據，並非單以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為認定。而於原審準備

    程序、審判程序中，檢察官均未請求傳喚林信任（見原審金

    訴卷第192頁、第26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檢察官亦表

    示無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審理中經審判

    長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答稱

    ：「沒有」（見本院卷第126頁），即已表示無其他證據需

    要調查。本院認事證已明，自無再「依職權」傳喚林信任之

    必要。

　㈢綜上，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

    及幫助洗錢之故意，不能證明犯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

    原判決不當，依前揭各節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耀賢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提起上訴，檢察官

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駱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翊鎧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50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2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翊鎧能預見將個人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犯罪所得，並利用轉帳、提領等方式，致難以追查，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竟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提供金融帳戶作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等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4日9時24分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請之中華郵政大園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園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大園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嗣該集團成員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集團成員中自稱「黃慶鴻」者以LINE聯繫告訴人馮秋香，佯稱投資股票獲利頗豐為由，邀約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9時24分，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上開大園郵局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因認被告黃翊鎧所為，涉犯刑法第30條、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翊鎧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黃翊鎧之供述，告訴人馮秋香之指訴，告訴人之報案及匯款資料（含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黃翊鎧於本院審理中，固坦承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騙集團使用，供詐取告訴人財物之事實不諱，但堅決否認 被訴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伊從事詐騙集團收簿手工作，因買賣銀行帳戶糾紛，於111年8月間遭林信任及臺中地區詐騙集團押走，並強取車子及大園郵局帳戶等資料，伊並未主動交付帳戶，亦未同意他人使用，本案應係林信任與臺中詐欺集團人員所為，與伊無涉等語。經查：

　㈠被告黃翊鎧對其大園郵局帳戶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111年3月間某時，由欺集團成員自稱「黃慶鴻」之人以LINE聯繫告訴人，佯稱投資股票獲利頗豐，邀約告訴人註冊貝萊德會員及匯款投資，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8月4日上午9時24分許，匯出3萬元至本案大園郵局帳戶，旋遭提領一空等事實，於偵審中並不爭執，核與告訴人馮秋香於警詢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是本案應審究者，厥為被告黃翊鎧提供大園郵局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時，主觀上是否基於自己之自由意志，有無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茲敘明如下：

　⒈按刑法上幫助之行為，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而基於其他原因，以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尚難以幫助論；且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使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得成立。換言之，交付銀行帳戶而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等幫助洗錢罪之成立，必須交付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銀行帳戶有被用於詐取他人財物或作為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可能。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則交付帳戶之人並無自己犯罪或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帳戶者將持以對他人從事詐欺犯罪而交付，又非認識交付帳戶行為將有為收受帳戶者掩飾或隱匿該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交付，即難僅憑遭詐騙之款項係匯入行為人所交付之銀行帳戶，即認行為人構成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掩飾、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之幫助洗錢犯行。

　⒉觀諸被告黃翊鎧歷次辯解如下：

　⑴其於偵訊時供稱：我是收簿手，怎麼可能去賣自己的簿子，我知道一定會出事。彭咸運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上手，他欠林信任等人收簿子的錢，他們抓不到彭咸運，而我當時與女友劉佩如分手，劉佩如就跟他們說一些是非，他們就來抓我，叫我處理，我被人押著，手腳被束帶綁起來，我所有個人如郵局、中信、國泰、富邦等銀行帳戶，於111年8月2日都被林信任拿走，他隔日就賣給負責收簿子的鳳凰國際有限公司，直到8月7日銀行帳戶警示才放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37至238頁)。

　⑵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於111年8月那陣子的工作，是帶要賣帳戶的人去申辦銀行帳戶，若有辦好，彭咸運會給我5,000或者是1萬元。那天我朋友「國庸哥」(音譯)說有人不會辦銀行帳戶，叫我過去教他，我於111年8月2日就跟「國庸哥」去桃園市○○區○○街00號，抵達後看到3個要賣帳戶的人和他們的2個朋友在場，其中1個朋友說那3個人想要申辦中信銀帳戶，我就說現在有VTM(多功能視訊櫃檯)，可以在超商辦銀行帳戶，並說明要帶什麼文件，此時林信任就帶十幾個人拿刀槍衝進來，林信任是詐欺集團的人，他跟彭咸運都是收簿子的人，林信任說彭咸運有跟他收1個以20萬元販售的人頭帳戶，人頭帳戶跟人都被彭咸運的人接走了，但彭咸運沒有給他錢，他認為我跟彭咸運一起騙他；他們把我的手反綁在背後，將我的手機、皮包、鑰匙都拿走，我跟林信任說不關我的事，他就說我的人已經被他們押著，就是他說了算，要我拿出20萬元，我在房間被綁到隔天早上，之後被帶到桃園區某個社區，在那又被押了十幾個小時，後來又被帶到八德區某處，我在固定地點時手都是被綁著，這中間在移動、用餐時，他們會把我的手鬆開，但都會有4個人跟著我，所在空間都是他們的人，我沒有辦法逃跑。林信任在其中某晚把我的手放開，要我用手機跟親友借錢，因為我借不到20萬元，他們就說要賣我的簿子，在復興路的全聯附近命我把手機解鎖後，用人臉辨識進入網路銀行，逐一登入網路銀行，由他們去改密碼，逼我提供含大園郵局帳戶在內之每間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之後就跟臺中詐欺集團的人聯絡好，把我帶到復興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抵達後，兩邊的人開始面對面點收我的東西，林信任應該有告訴他們前述修改後的密碼，接著我就被臺中詐欺集團的人帶走。臺中詐欺集團的人有命我去中信銀行帳戶的線上約，我也是假裝配合辦理，後面我假意說我還有很多銀行帳戶，讓我回桃園去拿，他們才讓我坐車回來，我回來時間已經很晚，隔天才到大園分局報案。而林信任當初是先抓我的頭髮打我全身，我用手抵擋，所以身體傷勢不明顯，但嘴巴有流血，後面他們就沒有打我，因為我都配合他們，要借錢就借錢，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他們什麼，但到復興路時他們有敲我的頭，我報案時手上還有勒痕，而本案證人匯款的時間是在111年8月4日，當時我還在林信任手上，詳細時間我有筆記下來等語(見原審卷第186至188頁)。

　⑶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之前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做筆錄時，因為郵局帳戶尚未變成警示帳戶，所以在警詢中並未提及此部分，我在8月中旬之後，因郵局帳戶變成警示帳戶不能使用，經向林信任及臺中那邊的詐騙集團詢問，他們都推說不知情，因為當時所有的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回推就是他們所為(見原審卷第268頁)；於本院審理時仍為相同陳述(見本院卷第129頁)。　

　⑷依上開說明，被告黃翊鎧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遭林信任等人強押取走大園郵局帳戶之過程，陳述雖詳簡有別，惟主要均係講述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間，從事收購人頭帳戶工作即俗稱之收簿手，其友人彭咸運為其上游，因同為收簿手之詐欺集團成員林信任表示彭咸運積欠收購款項20萬元，要求被告黃翊鎧為此事負責，於111年8月2日透過「國庸哥」設局，誘騙被告黃翊鎧至桃園市○○區○○街00號，其後林信任夥同十餘人到場壓制被告黃翊鎧，反綁其雙手，並取走手機、皮包、鑰匙、車輛，先後將其帶至桃園市八德區、桃園區之不詳社區囚禁。期間要求其向親友籌款，無結果後要其交付銀行帳戶，迫其將手邊所有銀行帳戶(包含大園郵局)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變更後，將其帶到復興路上之全家便利商店，返還其手機、錢包(未還車)，然將其連同所有銀行帳戶資料，一併交給臺中地區的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黃翊鎧則在後續過程中假意配合，始遭釋放。被告黃翊鎧在偵審中就上開過程具體詳述，且其與劉佩如為前男女朋友關係，渠等基於參與犯罪組織，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意，於111年5月間加入詐欺犯罪組織，共同負責蒐集人頭帳戶，而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罪，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等節，有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197號判決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99至311頁）。是被告黃翊鎧承認自己當時的工作就是負責為詐欺集團收購人頭帳戶之收簿手，並非無據。被告黃翊鎧既係詐欺集團成員，專門收購人頭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其收購帳戶即能獲得報酬，實無必要再另行提供自己名下帳戶供被害人匯款，使自己顯名遭到檢警查緝。是其辯稱擔任收簿手，知悉交付銀行帳戶一定會出事，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帳戶給詐欺集團之主觀心理，尚無悖於常情。

　⒊被告黃翊鎧於原審審理時陳稱：其於獲釋後立刻手寫筆記(見原審卷第251頁)，並提出如原判決附圖⒈、⒉所示手寫筆記1紙（見原審卷第273至274頁）。觀諸該筆記形式，係以日期區分記載相關人名、地點、事件，內容簡略、用紙草率，字跡、排版均非工整，確實像是摘要重要紀事，而非鉅細靡遺編撰不實情節，難認為全屬虛構。

　⒋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報案，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3月22日園警分刑字第1130010341號函所附該分局大園派出所陳報單、調查筆錄、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車牌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該局111年8月23日園警分刑字第11110029681號函（移轉八德分局辦理函文）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09至225頁），可見被告黃翊鎧確實於111年8月9日即至警局就其所述遭剝奪行動自由乙事報案，並非臨訟杜撰。

　⒌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報案之警詢指稱：我於111年8月2日凌晨2時許，駕駛甲車停放在桃園市○○區○○路2段與福樂街口要去認識新朋友，我走進去○○區○○街00號，就被一群網路上認識的朋友押，其中我認識林信任、「胖哥」、「排骨」，我手被束帶束縛，之後被毆打，我全身的物品包括甲車及房屋鑰匙、皮包等物都被林信任拿走，他們說我之前介紹的交易有問題，懷疑我跟對方是一夥的，硬要我繳20萬元，於8月3日把我從民生路帶到復興路367巷全聯旁的全家超商內，由我老闆付出10萬元，我才跟我老闆到臺中避風頭，脫離他們掌控，他們於8月4日將皮包、手機還給我，但甲車及房屋鑰匙沒有還我，我的朋友於8月8日說車子被前女友劉佩如開走，要再給保管費10萬元才能拿回甲車，所以我要報案等語（見原審卷第213至217頁）。所述遭林信任等人剝奪行動自由之主要情節，與其於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所供大致相符，惟部分情節仍有不一，就此歧異部分，被告黃翊鎧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在報案時有些話沒有講清楚，當時不敢把很多事情講出來，我記得當時有說什麼是跟老闆借錢，是沒有講實話，因為他們都有我家地址，而且有去我家找過我，我那時在做幫人賣簿子的工作。我報案時沒有特別就本案大園郵局帳戶提款卡、密碼的事說明，是因為當時大園郵局帳戶還沒有變成警示帳戶，所以我不知道，也就沒有特別講這件事情，是在8月中旬之後，我的郵局帳戶不能用，我當時有詢問林信任跟臺中那邊的人，他們都不承認，但我回推這件事情，想到我被押走時，郵局帳戶資料都在他們手上，覺得是他們做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68頁）。可見被告黃翊鎧於111年8月9日至警局報案，主要係因8月2日遭林信任等人以仲介交易糾紛為由，將其壓制後用束帶將雙手束縛，向其索討金錢，之後雖已獲釋，然所有之甲車遭他人駛離，其為找尋甲車才報案，當時尚不敢對警方坦承其為詐欺集團收簿手、林信任亦為詐欺集團成員、所謂交易糾紛實為其上手彭咸運疑似黑吃黑侵吞收簿款項、其8月4日後係遭詐欺集團成員帶至臺中等節，才會於報案時對於不利己部分有所隱瞞；而證人馮秋香遭詐欺後，於111年8月4日匯款至大園郵局帳戶，發現受騙後於同年8月11日至警局報案乙節，有證人之警詢筆錄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存卷可查（見偵字卷第83至88頁、第163頁），則被告黃翊鎧供稱其111年8月9日報案時，大園郵局帳戶尚未通報為警示帳戶乙節，合於實情。縱被告黃翊鎧當時可能有預見帳戶遭林信任等人取走，或有供犯罪使用之事，然就斯時而言，銀行帳戶可能遭犯罪所用究屬未來之事，且其深怕遭到林信任等人報復，故先申告與其切身相關之甲車遭駛離之事，而未提及林信任等人強迫其交付大園郵局帳戶資料等節，尚與一般常情無違，不得據此即認報案內容與被告在偵審程序中所言有重大歧異，而認為其於本案歷次所供虛偽不實。

　⒍林信任被訴妨害自由一事，雖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處分，有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44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惟該不起訴之理由係以「除告訴人（即被告黃翊鎧）之指訴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林信任）有何犯行，應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即因證據未達起訴門檻，而無法對於林信任作出起訴處分，並非確定沒有被告黃翊鎧所指訴之事。

　⒎至卷內告訴人之指訴，告訴人報案時所提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匯款申請書、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影本，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大園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資料，僅能證明告訴人受騙、匯款之經過，仍不能證明詐騙集團取得被告帳戶之緣由，進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關於交付金融帳戶、贓款之人是否成立幫助、參與詐欺取財罪或洗錢罪，既因有受詐騙、受脅迫而交付帳戶資料或提交贓款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就其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行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有事實足認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有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該等資料歷經迂迥取得之使用後，已逸脫原提供者最初之用意，乃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復無明確事證足以確信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或提交贓款之人，有何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幫助犯罪故意，因而對於其主觀犯意存有合理懷疑時，基於上開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本案既難排除被告黃翊鎧係受到強暴或脅迫之情狀下始提供大園郵局帳戶，即無從認定被告黃翊鎧確係出於自由意願交付提供帳戶資料給詐欺集團成員，而為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等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所舉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能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故意，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黃翊鎧無罪之諭知。

六、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翊鎧有起訴書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而為被告黃翊鎧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正犯與幫助犯乃法律上對行為人有無參與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之評價，非謂現實生活中之正犯絕無可能再另有幫助犯之行為。原審既認定被告黃翊鎧另案收購帳戶之目的係為獲得報酬，則是否能獲得報酬始為被告黃翊鎧在乎的事，又不論為正犯或共犯均有遭檢警查緝之可能，原審僅以被告黃翊鎧自己所提供之手寫筆記、報案紀錄、帳戶警示資料等，恐均為其涉案前後自導自演，以謀求遭查緝後脫罪之相關證據作為補強，且未依職權傳喚證人林信任到庭具結作證以相互勾稽，即逕認被告本案所辯非臨訟杜撰且為可採，違反經驗法則云云。

　㈡本件檢察官就被告黃翊鎧以何種「原因」，獲取何種「報酬」而交付帳戶，並未舉證；雖檢察官指法院應依職權傳喚林信任到庭作證，然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但書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等各保障規定，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因此，非但未減損被害人權益，亦顧及被告利益，於訴訟照料及澄清義務，兼容並具。本案大園郵局帳戶如何流入詐騙集團手中，業據原審參酌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經與卷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新屋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手寫筆記、帳戶警示資料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心證形成之依據，並非單以被告黃翊鎧之供述為認定。而於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中，檢察官均未請求傳喚林信任（見原審金訴卷第192頁、第26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檢察官亦表示無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93頁）。嗣於審理中經審判長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答稱：「沒有」（見本院卷第126頁），即已表示無其他證據需要調查。本院認事證已明，自無再「依職權」傳喚林信任之必要。

　㈢綜上，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翊鎧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故意，不能證明犯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依前揭各節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耀賢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提起上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駱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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